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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土资函〔2018〕88 号 

 
  

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 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台州市朱溪水库工程 

建设用地的批复》的函 
  

台州市人民政府： 
你市台州市朱溪水库工程建设用地已依法报经国务院批

准。现将自然资源部《关于台州市朱溪水库工程建设用地的

批复》（自然资函〔2018〕34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你们按照

批复要求，认真做好各项工作，按最新标准执行征地补偿，

落实补充耕地任务，做到“数量相等、质量相当、占水田补水

田”，对被占用耕地的优良耕作层要做好剥离和再利用工作。 
 
 
 

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
2018 年 10 月 22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台州市国土资源局。 

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     2018年10月22日印发 

 











